
 
 

     
  

各位芳鄰您好： 

    原公告資源回收試行委由民

間業者收取，但上和環保表示無

法接受試行後中途再改為由該公

司回收。 

    為免除資源回收物過多佔據

空間及異味飄散，故管委會決定

自 110 年 4 月起支付每月 500

元清運費由上和環保繼續收取回

收物，若造成不便，敬請見諒! 

 
誠美樸真社區管理委員會 敬啟 
  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1 日 


